
附件一 

東吳中文系文創設備使用管理辦法 

 

編號 條文 立法理由 

第一條 本系於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新添「熱昇華印表機」、

「馬克杯熱昇華轉印機」、「磁控平燙機」等設備，

供學生於文創類型課程實際操作，製作作品。為

維護使用權益，釐清責任，特制定「文創設備使用

管理辦法」以資遵守，建立保管機制，維護使用師

生安全。 

立法意旨。 

第二條 設備限中文系師生使用。 明訂使用身分。 

第三條 使用師生應於使用日前一週至網站登記，並於登

記隔天向系辦確認是否同意於該時段使用設備。 

使用需事先登記，以便人

員安排。 

第四條 師生第一次使用前必須先觀看教學影片，並簽署

「使用規範同意聲明書」。 

確認使用師生是否已知悉

設備使用方式。 

第五條 使用費說明： 

一、教師於中文系開設之課程因課務使用，每人

每次 10元。 

二、中文系師生個人使用，每人每次 20元。 

三、以上費用僅含操作設備之耗材，印製物品須

另購或自備。 

規範使用費用。 

第六條 使用師生務必小心操作，避免受傷，受傷應自行

負責。若操作過程中造成器材損壞，應照價賠償。 

劃分使用權責。 

 


